株洲市交通运输局
“双随机一公开”行政执法检查工作实施细则

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关于推广随机抽查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通知》（国办发〔2015〕58号）的要求，建立健全“一单、两库、一细则”工作机制；加快建设和推广交通运输行业“双随机一公开”抽查监管制度，规范执法行为，提高对交通运输市场主体的事中事后监管水平，制定本细则。
一、工作任务
（一）制定抽查事项清单
依据交通运输管理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交通运输管理部门职能，按照分级管理、合理分工的原则，全面梳理制定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对道路运输市场、水路运输市场领域的随机抽查事项清单，并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修订情况和行政职能调整对抽查事项清单进行动态调整。对于法律法规规章未规定的监管事项，一律不得擅自开展检查；对于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监管事项，要提高随机抽查在检查工作中的比重。
（二）建立抽查名录库
全面梳理交通运输市场主体，选取适格的执法检查和管理人员，局属各单位分别建立本部门监督检查权限范围内的市场主体名录库与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
1.市场主体名录库建库规则
（1）在我市有经营交通运输管理部门负责监管事项的企业，应全部进入市场主体名录库。
（2）名录库应包含市场主体名称、主营业务范围、经营场所地址、法人代表、联系方式等内容，对于特殊经营或异常经营市场主体，还应注明特殊或异常的情况。
2.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建库规则
（1）名录库由各单位具有执法资格的执法人员组成。
（2）名录库应包含人员姓名、所在单位及职务、执法人员的执法证编号、联系方式等内容。
（3）有违法违纪记录的人员不得进入名录库。
（三）确定抽查比例频率与抽取规则
1.抽查比例和频率。对于法律法规规章有规定的事项，按规定执行。法律法规规章没有规定的，抽查比例原则上不低于名录库中市场主体的5%，抽查频率原则上每年不少于1 次。可根据抽查主体数量和抽查事项繁杂程度，作适当调整；对于特殊经营或异常经营市场主体名录库，应增加抽查比例和频率。
2.抽取规则。对于一般市场主体，同一主体每次抽查之后，原则上不列入第二次抽查范围，避免对同一主体造成负担，特殊经营或异常经营市场主体不适用该规则。对于抽取的执法检查人员，确因客观原因无法参加本次抽查时，按照“递补抽取”的原则，抽取其他人员递补。
三、抽查工作基本程序
（一）制定计划。每年度3月份前，局属各单位要按照上级要求、年度工作或各阶段专项工作部署，并结合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行评代表的建议意见监督服务热线投诉情况，以政府关注、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为重点，制定发布年度抽查计划，明确对一般、特殊、异常市场主体的抽查比例和频率。各单位根据计划，结合实际工作需要进行统筹并组织实施，原则上避免对同一市场主体多次重复检查。
（二）确定对象。根据各单位上报年度抽查计划，从市场主体名录中抽取检查对象，并与上级交通部门做好衔接，了解抽查对象是否在短期内已接受过抽查，对于短期内已接受过抽查的主体可予免检，对未开展过检查的对象也可采取联合检查。但特殊或异常市场主体不适用该规则。对被抽取到的市场主体名单和对其开展检查的具体时间，在实施检查前严格保密。
（三）实地检查。检查人员应出示执法证件，按市场监管抽查内容，如实记录抽查情况，建立涉企检查活动台账，应将检查项目名称、被检企业名称、检查人员姓名、检查时间、检查内容、检查结果、发现问题、整改落实情况等录入台账。被抽查的市场主体存在违法经营行为的，应当按法定执法程序进行处理。
（四）结果处理。抽查发现市场主体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依法做出处罚决定或给予行政指导，要求违法违规市场主体限期整改的，应当及时跟踪整改情况。需要其他行政主体进行处理的，应当告知该行政主体并按规定程序移送。将抽查结果纳入交通运输行业信用考核，并在“信用株洲”网站予以公示。对信用记录良好的企业和从业人员在市场准入、政府补助等方面予以优先考虑，对信用记录较差的企业和从业人员要列入异常主体名录库，并在经营许可、资金补助、工程招投标、评先评优等方面依法予以限制。
（五）结果公示。抽查结果形成后10个工作日内，应在局门户网站、公告栏或者报纸、电视台等新闻媒体公示抽查和处理结果，并同步报送局相关科室。
（六）健全档案。相关抽查结果的书面材料要及时存档，并依托市场主体名录数据库建立电子档案备查。 



